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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中壢區公所 函
地址：32070桃園市中壢區環北路380號
承辦人：秘書 張晏豪
電話：03-4271801-4357
電子信箱：10003251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中壢區大崙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7月23日
發文字號：桃市壢民字第114004250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桃園市選舉委員會114年7月16日桃選一字第1143150277號函 

(376435200A_1140042509_ATTA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桃園市選舉委員會函示有關第11屆立法委員罷免案及

114年全國性公民投票案，本市選務工作人員公假與補假

事項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桃園市選舉委員會114年7月16日桃選一字第

1143150277號函辦理。

二、請協助依函示辦理選務人員公假與補假，該函示簡述如

下：

(一)投票日擔任選務工作人員者，准予補假1天。

(二)選務工作人員參加講習者，於上班時間內以公假登記，

非上班時間參與講習，核給補休半日，並於2年內補休完

畢。

(三)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於投票日前一日，至公所點選票及領

取選務用品並佈置票所者，准予公假(備註：此處工作人

員不局限於主任管理員或主任監察員，部分票所如須管

理員協助佈置，亦屬適用範圍)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1140004989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4/07/24 09:43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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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桃園市中壢區大崙國民小學、桃園市立大崙國民中學、桃園市中壢區山東國民小
學、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級中學、桃園市中壢區中平國民小學、桃園市中壢
區中正國民小學、桃園市中壢區中原國民小學、桃園市立中壢幼兒園、桃園市立
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、桃園市中壢區中壢國民小學、桃園市中壢區元生國民小
學、桃園市立內壢高級中等學校、桃園市中壢區內壢國民小學、桃園市立內壢國
民中學、桃園市中壢區自立國民小學、桃園市立自強國民中學、桃園市中壢區忠
福國民小學、桃園市立東興國民中學、桃園市中壢區林森國民小學、桃園市中壢
區芭里國民小學、桃園市中壢區青埔國民小學、桃園市立青埔國民中學、桃園市
中壢區信義國民小學、桃園市中壢區富台國民小學、桃園市中壢區普仁國民小
學、桃園市中壢區華勛國民小學、桃園市中壢區新明國民小學、桃園市立新明國
民中學、桃園市中壢區新街國民小學、桃園市立過嶺國民中學、桃園市中壢區興
仁國民小學、桃園市立興南國民中學、桃園市中壢區興國國民小學、桃園市中壢
區龍岡國民小學、桃園市立龍岡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龍興國民中學、桃園市政府
客家事務局、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、桃園市政府捷運工程局、桃園市政府觀光
旅遊局、桃園市政府財政局、桃園市政府文化局、桃園市政府體育局、桃園市政
府工務局、桃園市政府主計處、桃園市政府民政局、桃園市政府交通局、桃園市
政府社會局、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、桃園市政府農業局、
桃園市政府地政局、桃園市政府衛生局、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、桃園市政府青
年事務局、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、桃園市政府水務局、桃園市政府勞動局、桃
園市政府智慧城鄉發展委員會、桃園市政府婦幼發展局、桃園市政府交通事件裁
決處、桃園市政府動物保護處、桃園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、桃園市立美術
館、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、桃園市中壢區戶政事務所、桃園市中壢區衛生所、
桃園市中壢地政事務所、桃園市政府風景區管理處、桃園市政府新建工程處、桃
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、桃園市政府殯葬管理所、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、桃園市
政府建築管理處、桃園市政府航空城工程處、桃園市政府就業職訓服務處、桃園
市立圖書館、桃園市政府環境管理處、桃園市政府海岸及資源循環工程處、衛生
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北區業務組

副本：

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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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選舉委員會 函
地址：330023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3段115
巷100號
承辦人：劉少彥
電話：03-3374628#32
電子信箱：tyec06@cec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中壢區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7月16日
發文字號：桃選一字第114315027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擔任第11屆立法委員罷免案及114年全國性公民投票

本市選務工作人員相關補假事項一案，請依說明辦理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罷免案及公民投票經分別定於114年7月26及8月23日舉

行投票，有關投票日擔任選務工作人員者，得分別依本會

114年7月2日桃選一字第1140000630號函及中央選舉委員會

（以下簡稱中選會）114年6月9日中選務字第1143150394號

函規定，准予補假1天，合先敘明。

二、擔任本市選務工作人員並參加選務工作人員講習者，請所

屬機關同意均以公假登記為原則。若因業務期程或各區公

所講習時間安排等因素選擇參加星期六、日（或平日晚

上）之場次，可補休半日並於2年內補休完畢。

三、擔任本市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者，於投票前一日至公所點領

罷免票或公投票及佈置投開票所場地期間，請所屬機關同

意准予公假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3B1140041418

■■■■■■民政課 ■■■■■■■114/07/16 11:35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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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（原：人事行政局）85年6月24日八

十五局考字第19538號書函意旨：「參加選務工作人員，准

予補假一天，嗣後均得援例辦理。所稱參加選務工作人

員，係指事先經服務機關（學校）推薦或同意之人員，未

經學校推薦而逕行參與選務工作及經政黨自行推薦參與選

務工作，如曾於事前向服務機關（學校）報備有案者，得

依規定准予補假」本次有關選務工作人員之補假規定，請

依前開函釋規定辦理。

正本：桃園市各區公所（選務作業中心）
副本：本會第一組、承辦人

38


